


 

关于加强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医保资金 
结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、韩城市、神木市、府谷县卫生健康委（局）、

财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医保局： 

实施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改革是党中央、国务院深

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按照《国家卫生健康委 财

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加强国家组织

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医保资金结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体改

函„2021‟59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医保资金结余使用管理，

促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参与改革的积极性，现就我省加强药品

耗材集中带量采购（含国家和省级组织，下同）医保资金结余使

用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 

陕 西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
陕 西 省 财 政 厅 
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陕 西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

 
     陕卫体改发„2021‟37号 

 

 
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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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积极推进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 

各地、各医疗机构要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药品集中

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„2021‟2 号）

和《陕西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以药品集中采购

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陕医

改发„2020‟3号）《陕西省医疗保障局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国家组

织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的实施意见》（陕医保发

„2020‟49 号）等相关系列文件精神，积极推进落实药品耗材集

中带量采购和使用、价格管理等政策要求，畅通中选产品进入医

院的渠道，优先合理采购和使用中选产品，按时完成采购周期内

中选产品的约定采购量。医疗机构要按采购合同与企业及时结清

货款，探索推进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。各有关部门和医

疗机构不得以费用控制、药占比、耗材占比等为由影响中选产品

的合理使用与供应保障。进一步完善药品耗材临床应用指南，加

强医疗机构药品耗材使用监测，严格处方审核和处方点评，促进

药品耗材科学合理使用，保障患者用药安全，减轻群众就医费用

负担。 

二、认真落实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政策 

各地要严格按照《陕西省医疗保障局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国家

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

要求与标准，认真细化完善本地区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医保资

金结余使用核定办法，由当地医保部门会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

一个采购年度结束后，及时对医疗机构落实国家组织药品耗材集

中采购政策情况进行考核，考核工作要纳入医保协议，与医保经

办机构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年度考核相结合。根据考核结果，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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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机构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的具体金额，

考核结果在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内公开，并按规定及时向医疗机构

足额拨付到位。 

三、规范完善医疗机构医保结余留用资金使用管理 

医疗机构收到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医保结余留用资金后，可参

照提供医疗服务的方式，将医保结余留用资金纳入单位财务统一

管理，并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。医疗机构要用

好降低药品耗材费用而增加的可支配收入，贯彻落实“两个允许”

要求，积极推进薪酬制度改革，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。按照医、

药、护、技、管等不同类别合理设置岗位，统筹考虑科研、教学

等因素，建立主要体现岗位职责的薪酬体系，实行以岗定责、以

岗定薪、责薪相适、考核兑现。要合理确定不同岗位级别的薪酬

水平，兼顾不同学科之间的平衡，向临床一线和急难险重岗位的

医务人员倾斜。医疗机构应当完善内部考核办法，督促相关科室

如实、合理报送采购周期需求量，促进医务人员按照诊疗规范合

理、优先使用中选产品。医疗机构不得将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

医保结余留用资金直接与使用科室及个人激励挂钩。 

四、适时启动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工作 

根据《陕西省医疗保障局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陕西省财

政厅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建立健全我省医疗服务价格动

态调整机制的通知》（陕医保发„2021‟13号）要求，将公立医疗

机构医疗服务价格、成本、费用、收入分配及改革运行情况等，

作为实施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的基础，达到启动条件的要及时

调整医疗服务价格，进一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。已调整医疗

服务价格的，公立医疗机构要将调价增收部分充分传导至医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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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，形成切实的激励作用。加快审核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鼓

励研发创新，促进医疗新技术及时进入临床使用。全省各级各类

公立医疗机构应规范价格行为，落实价格公示制度，依法向有关

部门提供相关数据。 

五、加强组织实施 

各地要充分认识加强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医保资金结余使

用管理工作是推进药品耗材改革的重要内容，是深化医改的一项

重点任务，社会关注度高，要加强部门协作，落实相关责任；要

通过举办培训班、召开推进会等形式加强宣传和政策解读；要进

一步完善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多部门协作机制，积极落实药品耗材

集中采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政策，做好医保资金预算管理、医疗

机构考核、结余留用资金结算和拨付工作。医疗机构要进一步强

化内部管理，科学建立体现岗位职责的薪酬体系，完善内部考核

办法，按规定做好结余留用资金使用，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。

省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将联合相关部门对各地的落实情况进行定

期指导和监督，对推进中新的情况和问题进行总结经验，对落实

不到位的地方加大督促力度。 

 

 

 

 

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          陕西省财政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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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       陕西省医疗保障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7 月 21 日  

 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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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年 7月 21日印发 

校对：马  兰 

- 6 -




